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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15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 2018-171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认购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终止认购瑞港集团定向增发股份的概述 

2016 年 12 月 30 日，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认购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

股份的议案》，公司与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港集团”，00357.HK）签署《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海航基

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内资股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公司拟以不多于总金额人民币 4 亿元认购价认购瑞港集团定向增发的不超过

50,125,313 股内资股股份。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认购

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50）。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与瑞港集团签署《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海航

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内资股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约定公司认购瑞港集团发行的内资股的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8 元，即

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40,000.00 万元认购瑞港集团本次发行的内资股 50,000,000 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认购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

发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60）。截止目前，上述认购款项尚未支

付。 

综合考虑公司发展的客观情况，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与瑞港集团签署《瑞港国

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内资股认购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终止与瑞港集团签署

的《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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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海航基础股份有限公司）； 

2、上市地点：香港； 

3、股票代码：00357； 

4、证券简称：瑞港集团； 

5、注册资本：47,321.30 万元； 

6、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7、法定代表人：王贞； 

8、注册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兰机场综合楼； 

9、经营范围：为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过港和转港旅客提供过港及地面运输

服务;出租候机楼内的航空营业场所,商业和办公场所并提供综合服务;建设、经营机

场航空及其辅助房地产设施业务;货物仓储(危险品除外)、包装、装卸、搬运业务;

在本机场范围内为航空公司或旅客等提供航空油料、五金工具、交电产品、电子产

品及通讯设备、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杂志销售、车辆维修、食品流

通及餐饮服务,商业信息咨询及管理服务,场地租赁,会议会展服务,进出口贸易,办公

用品、装饰品、烟、酒、食品、水产品、保健品、文体用品、计算机软件、数码电

子产品、音像制品的销售,物业管理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航

空科技馆的经营,科技培训服务,票务代理服务,纪念品设计、制作及销售,游乐场所经

营,医疗服务； 

10、主要股东：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0.19%的股权； 

11、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瑞港集团总资产 907,815.05 万

元、总负债 498,615.72 万元、总收入 146,985.52 万元、净利润 49,299.27 万元。

（已审计）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瑞港集团总资产 858,025.03 万元、总负债

417,597.23 万元、总收入 92,634.12 万元、净利润 37,578.04 万元。（未经审计）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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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美兰区美兰机场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王贞 

 

乙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西四路 9号 

法定代表人：鲁晓明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原《认购协议》及《补充协

议》（统称“原协议”），原协议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不再享有原协

议项下的权利，亦无须履行原协议项下的义务。 

2、甲、乙双方确认，原协议的终止系基于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就原协

议不存在任何未结事项、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双方进一步确认，双方未来亦

无须就原协议的签署、履行或终止事宜承担包括缔约过失、违约、侵权在内的任何

责任。 

3、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自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审议程序 

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终止认购瑞港国际机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

发股份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终止认购是基于双方的客观情况，符合双方之间的约定，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终止认购事项不构成违约，且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终止认购瑞港集团定向增发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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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认购瑞港集团定向增发股份，是在综合考虑瑞港集团和公司的客观情

况并经双方协商以后作出的决策。本次终止认购，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2日 


